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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發出。以下為浙江

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提名

獨立董事候選人的獨立意見」。 

 

 

 承董事會命 

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世權 

 

中國•浙江•杭州 

2020年5月22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寶義先生、湯浩瀚先生、張蘭君女士及劉曉
平女士，非執行董事張世權先生及張世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逸先生、郭孔輝先生及沈
成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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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以及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了相关会议资料并经讨论后，

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年 5月 22日书面审议的《提名龚俊杰为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提名龚俊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

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兼职等情况后做出的，

未发现被提名人有《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

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情形。我们认为，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

合法有效。 

2、同意将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独立董事：沈成基、林逸、郭孔辉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2日 

 

 


